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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部
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申請機構須為依本部

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

要點核定納為本部補

助單位，且核有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補助類

別者。 

二、申請機構(即執行機

構)須為依本部受補

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

核定納為本部補助單

位，且核有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補助類別

者。 

申請機構已明確定義，爰

刪除「即執行機構」。 

八、補助項目及經費支用： 

（一）補助經費應依政

府有關法令規定

編列，並以原計

畫申請書所提費

用項目為限，申

請機構得於本部

核定之總金額內

調配使用覈實列

支，不得用於非

關本研討會之支

出、購置設備或

印 製 紙 本 論 文

集。惟得依實際

需要提供托兒服

務經費。 

（二）本補助案屬專款

專用，不得流用

至其他補助案，

亦不得轉作其他

用途。 

（三）支用經費應與原

計畫申請書所列

項目之支出用途

內容一致。 

（四）補助經費之支用

須 符 合 政 府 法

規，支付國外專

家學者來臺費用

計算標準依行政

院訂頒「各機關

八、補助項目及經費支用： 

（一）補助項目以原計

畫申請書所提費

用項目為限，申

請機構得於本部

核定之總金額內

調配使用，不得

用於非關本研討

會之支出、購置

設備或印製紙本

論文集。惟得依

實際需要提供托

兒服務經費。 

（二）本補助案屬專款

專用，不得流用

至其他補助案，

亦不得轉作其他

用途。 

（三）支用經費應與原

計畫申請書所列

項目之支出用途

內容一致。 

（四）補助經費之支用

須 符 合 政 府 法

規，支付國外專

家學者來臺費用

計算標準依行政

院訂頒「各機關

聘請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來臺

工作期間支付費

一、修正第一款，規範申請

機構編列補助經費應

遵循之規定，並配合實

際執行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至第六款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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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來臺

工作期間支付費

用最高標準表」

規定辦理，無規

定部分得依本部

「補助國外學者

專家來臺從事科

技合作研究活動

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表」及相關規

定辦理。 

（五）國際研討會中邀

請之專家學者不

得再依本部補助

邀請國際科技人

士短期訪問作業

要點申請額外補

助。 

（六）已獲本部其他補

助案之專任、兼

任人員、臨時工

等協助舉辦研討

會人員，在原工

作時間內，不得

再申請本補助案

之經費。 

用最高標準表」

規定辦理，無規

定部分得依本部

「補助國外學者

專家來臺從事科

技合作研究活動

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表」及相關規

定辦理。 

（五）國際研討會中邀

請之專家學者不

得再依本部補助

邀請國際科技人

士短期訪問作業

要點申請額外補

助。 

（六）已獲本部其他補

助案之專任、兼

任人員、臨時工

等協助舉辦研討

會人員，在原工

作時間內，不得

再申請本補助案

之經費。 

十、經費之撥付及結報： 

（一）獲本部核定補助

之案件，以結案

時 歸 墊 方 式 補

助，所需費用由

申請機構先行墊

付，俟研討會執

行完畢後，由申

請機構函送本部

辦理結報，並依

實際可結報金額

辦理費用歸墊。 

（二）獲本部核定補助

之案件，申請機

構應於本部網站

首頁學術研發服

務網線上登錄結

十、經費之撥付及結報： 

（一）獲本部核定補助

之案件，以結案

時 歸 墊 方 式 補

助，所需費用由

申請機構先行墊

付，俟研討會執

行完畢後，由申

請機構函送本部

辦理結報，並依

實際可結報金額

辦理費用歸墊。 

（二）本補助案各補助

款項支出憑證應

依政府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 

一、第一款未修正。 

二、依據行政院一百十年

五月十日院授主預字

第一一〇〇一〇一二

三七號函修正「中央

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

體及個人補（捐）助預

算執行應注意事項」

(下稱應注意事項)第

三點及第四點規定，

補(捐)助對象執行經

費之支用單據非屬機

關之原始憑證，無須

以優先檢附支用單據

為原則。本補助案經

衡酌業務性質，擇定

由申請機構檢附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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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金額並上傳成

果報告及審核文

件後，線上確認

送出；且申請機

構應於會議舉辦

結束後三個月內

將下列文件函送

本部辦理經費結

報，逾期未辦理

者，須自行負擔

費用： 

1、請款收據。 

2、預算收支報告

表：應列明全

部總收入與總

支出之各項目

與金額，且總

收入金額需與

總支出金額相

等。 

3、本部核定函影

本。 

 

（三）獲本部核定補助

之案件，會議主

辦人應於本部網

站首頁學術研發

服務網線上登錄

結報金額並上傳

成果報告繳交送

出後，由申請機

構至本部網站首

頁大專院校及研

究機構審核文件

後，線上確認送

出；且申請機構

應於會議舉辦結

束後三個月內將

下列文件函送本

部 辦 理 經 費 結

報，逾期仍未完

成者，須自行負

擔費用。經費結

報依下列規定辦

理： 

1、舉辦研討會經費

補助來源僅本

部者，應檢具

下列文件函送

本 部 辦 理 結

報： 

（1）請款領據：應

由執行機構

首長及主計

主管審核蓋

章。 

（2）預算收支報告

表：應列明全

部總收入與

總支出之各

項目與金額，

且總收入金

額需與總支

出金額相等，

並應由執行

機構首長及

主計主管審

清單結報，並妥善保

存各項支用單據之方

式辦理結報作業，爰

移列第二款為修正規

定第十一點。 

三、現行規定第三款移列

修正規定第二款，並

依上開修正之應注意

事項，毋須再區分經

費補助來源僅本部或

有其他經費補助來源

之情形，爰刪除第一

目序文及第二目。修

正情形說明如下： 

(一)配合本要點之補助對

象，將現行規定第三

款序文之「會議主辦

人」修正為「申請機

構」，整併其經費結報

應辦事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經費結報程序為申請

機構函送本部結報文

件，並經本部審核通

過後撥款。倘經本部

審查，有文件補正或

請款金額有誤之情

事，將退請申請機構

依限更正後再送本部

審查，始完成結報程

序。故整體結報程序

非全然歸責於申請機

構均應於會議舉辦結

束後三個月內完成，

爰修正序文「逾期仍

未完成者」為「逾期未

辦理者」，以符實際。 

(三)現行規定第一目第一

小目，移列至本款第

一目，依政府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規定，將

「領據」修正為「收

據」，並考量收據本有

相關人員須核章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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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蓋章。 

（3）全案原始憑

證。 

（4）本部核定函影

本。 

2、舉辦研討會除本

部外有其他經

費 補 助 來 源

者，應併同檢

具下列文件函

送本部辦理結

報： 

（1）請款領據：應

由執行機構

首長及主計

主管審核蓋

章。 

（2）預算收支報告

表：應列明全

部總收入與

總支出之各

項目與金額，

且總收入金

額需與總支

出金額相等，

並應由執行

機構首長及

主計主管審

核蓋章。 

（3）機關支出分攤

表：應列明全

部實支經費

總額及各機

關 實 際 補

（捐）助金

額。 

（4）本部核定函影本。 

位，爰刪除「應由執行

機構首長及主計主管

審核蓋章」等文字。 

(四)現行規定第一目第二

小目，移列為第二目，

並依前款理由，爰刪

除「應由執行機構首

長及主計主管審核蓋

章」等文字。 

(五)依據上開應注意事項

第三點及第四點規

定，請款收據屬原始

憑證，爰刪除現行規

定第一目第三小目，

移列現行規定第一目

第四小目為第三目，

內容未修正。 

 

十一、支用單據之處理、保

存及查核： 

      申請機構對補助款

項之各項支用單據，

應依政府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並按補助編號順序，

 一、本點新增。 

二、現行規定前點第二款

移列至本點前段，並

依據行政院一百十年

五月十日院授主預字

第一一〇〇一〇一二

三七號函修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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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審核裝訂成冊，

依有關規定妥善存

管備查，本部得派員

或陪同審計人員前

往實地查核，如發現

未依規定妥善保存，

致有毀損、滅失等情

事，依情節輕重酌減

嗣後補助款或停止

補助一年至五年。 

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

體及個人補(捐)助預

算執行應注意事項」

第四點第五款規定，

明定申請機構落實單

據存管之規範。 

十二、注意事項： 

（一）國際會議提及我

國名稱時，應使

用 中 華 民 國 國

名，必要時得依

外 交 部 規 定 處

理。 

（二）經本部補助者，主

辦機構需在會場

與印刷品（如海

報、通告、手冊）

中揭示、載明「科

技部資助」，或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

字樣。 

（三）本要點所需年度

經費如未獲立法

院審議通過或經

部分刪減，本部

得依審議結果調

減補助經費，並

依預算法第五十

四條規定辦理。 

（四）申請舉辦之研討

會如以視訊或其

他 數 位 科 技 為

之，其參加人員

以上述科技方式

參與會議者，視

為 親 自 出 席 會

議。 

十一、注意事項： 

（一）國際會議提及我

國名稱時，應使

用 中 華 民 國 國

名，必要時得依

外 交 部 規 定 處

理。 

（二）經本部補助者，主

辦機構需在會場

與印刷品（如海

報、通告、手冊）

中揭示、載明「科

技部資助」，或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

字樣。 

（三）本補助案年度經

費如未獲立法院

審議通過或經部

分刪減，本部得

依審議結果調減

補助經費，並依

預算法第五十四

條規定辦理。 

（四）申請舉辦之研討會

如以視訊會議為之，

其參加人員以視訊參

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會議。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款及第二款未修

正。 

三、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四、因應視訊會議使用數

位化技術(如擴增實

境、虛擬實境等新型

態技術)辦理研討會

之需求，爰修正第四

款，新增其他型態科

技技術之規定，並將

「以視訊」參與會議

修正為「以上述科技

方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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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準

用本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

經費處理原則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準

用本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

經費處理原則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 

 

點次變更。 

 


